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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5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2017-033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下发《关于对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

第 35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针对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公司就问询函的

回复公告如下： 

1、请说明柯秋平、时招军至今未确认补偿金额，亦未实施补偿的

具体原因，以及上述两人是否存在资金紧张的情形，上述行为是否违

反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规定，是否存在履约保障。 

回复： 

公司于 2015 年收购了江西科为薄膜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科为”）

100%股权，江西科为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业绩承诺，2016 年江西科为需完

成净利润 5,000 万元，低于利润承诺部分由江西科为原股东柯秋平、时招军（以下

简称“承诺人”）以现金方式补偿给公司。因此，柯秋平及时招军需以现金方式补

偿给公司人民币 46,450,677.58 元。公司采取了多种方式，包括于 2017年 4月 26

日、5月 16日、17日、18日连续向承诺人发送业绩补偿通知书、安排工厂总监定

期当面催收、同时委托律师于 2017 年 6 月 28 日及 7 月 3 日向承诺人发送了律师

函，督促承诺人切实履行业绩承诺，但承诺人出于履约意识淡薄、存在不想履约

的侥幸心理，至今尚未履行业绩承诺，承诺人亦未说明是否存在资金紧张的情形。

承诺人的上述行为已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规定，公司正积极向承诺人追

偿。根据公司与承诺人签署的协议约定，公司同意江西科为授权承诺人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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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人同意《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支付 1,800 万元作为业绩履约保障，协议签

署后承诺人将 1,800 万元付至宿迁市启恒投资有限公司，因此，该业绩补偿目前

已有 1,800万元的履约保障。 

2、请结合柯秋平、时招军的资金与履约情况，说明上述业绩补偿

款的收回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并说明你公司为追讨上述业绩补偿

款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与下一步应对计划。 

回复： 

公司采取了多种方式积极向承诺人追讨业绩补偿款，包括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5月 16日、17日、18日连续向承诺人发送业绩补偿通知书、安排工厂总监定

期当面催收、委托律师于 2017 年 6 月 28 日及 7 月 3 日向承诺人发送了律师函。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培服先生承诺对业绩补偿款的收回本着维护诚信、有诺必践的

精神必须落实到位，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由于承诺人未履行业绩承诺义务，公

司将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3、请对你公司的信息披露进行全面自查，并说明是否按照《股票

上市规则》的规定，就上述业绩补偿款的收回进度与风险，及时、准

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经自查，公司关于收购江西科为披露文件如下： 

1、公司于 2015 年收购江西科为时披露了《关于收购江西科为薄膜新型材料

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等文件，提示了如下风险： 

（1）业绩承诺不能达成的风险  

交易对方柯秋平、时招军承诺江西科为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4,000 万元、

5,000 万元、7,000 万元和 10,000 万元。上述净利润承诺数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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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展望测算的预测数，虽然交易对方柯秋平，时招军在《股权转让与增资入股

之协议》中对业绩承诺、业绩补偿条款进行了详细的约定，但受宏观经济、行业

波动及市场因素等影响，江西科为未来存在达不到上述承诺业绩的风险。公司将

在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和财务规范等方面为江西科为提供有力支持，共同推动

江西科为提高经营效率，努力实现业绩达标并持续增长。 

（2）江西科为人才流失的风险 

江西科为的核心管理人员和关键技术人员有多年的行业经验和深厚的技术积

累，核心人才团队的稳定性对江西科为未来保持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相

关人员流失，将可能面临核心竞争力受到冲击、技术流失的风险。 

公司将继续为江西科为的核心人才团队创建良好的工作环境，协助员工做好

个人职业发展规划，未来将通过进一步设计员工持股计划实现员工与企业共同发

展，最大程度保持核心人员的稳定。 

（3）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风险 

如果未来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宏观经济不能持续向好或出现波动，使得窗膜

行业的市场环境持续低迷，产品价格出现大幅下降，可能对公司窗膜的生产、市

场推广产生较大影响，公司存在经营业绩下降，无法达到本次部分变更募投项目

预期目标的风险。 

因此，公司收购江西科为已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准确、完

整的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披露了《江西科为薄膜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关于江西科为薄膜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对江西科为 2016 年业绩完成情况进行了充分的

披露。 

3、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4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 2016 年年报问询的专项核查说

明》、《关于 2016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对江西科为业绩未完成原因及业绩

补偿条款进行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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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后续将及时公告关于江西科为业绩补偿情况的最新进展及收回进度，

以维护投资者权益。 

综上，公司在年报及后续说明中就江西科为 2016 年业绩完成情况、业绩未完

成原因及业绩补偿条款及时、准确、完整的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虽然采取

了包括发送业绩补偿通知书、定期当面催收、发送律师函等多种方式积极向承诺

人追讨业绩补偿款，但由于承诺人至今尚未履行业绩承诺，公司追讨业绩补偿款

的进展暂无需要披露的内容。因此，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目前公司关

于业绩补偿款的收回进度暂无需要披露的公告，公司将及时公告关于江西科为业

绩补偿情况的最新进展及收回进度，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培服先生承诺上述业绩补

偿款的收回必须落实到位、确保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失。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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